
526    中国财政年鉴

财政部关于修改《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的决定

（2016年5月11日财政部令第82号）

经财政部部务会议决定，对《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作

如下修改 ：

一、将第六条修改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应当按

照财政部有关规定，负责所属单位的会计从业资格的管理。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应

当按照财政部有关规定，分别负责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

武装警察部队系统的会计从业资格的管理。”

二、将第九条修改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中国人民武

装警察部队后勤部（以下简称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当对

申请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试人员的条件进行审核，符合条件

的，允许其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试。”

三、将第十二条修改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

单列市财政厅（局 ，以下简称省级财政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财务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

部，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规定，负责组织实施会计

从业资格考试的下列事项 ：

（一）制定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考务规则 ；

（二）组织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软件系统的建设及管理 ；

（三）接收并管理财政部下发的会计从业资格无纸化考试

题库 ；

（四）组织开展会计从业资格考试 ；

（五）监督检查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考风、考纪，并依法对

违规违纪行为进行处理处罚。

省级财政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中央军委后

勤保障部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应当根据本办法制

定、公布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报考办法、考务规则、考试相关

要求、报名条件和考试科目。”

四、将第十四条修改为 ：“财政部统一规定会计从业资格

证书样式和编号规则。

省级财政部门负责本地区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印制 ；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和中国人民武

装警察部队后勤部分别负责相应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印制。”

五、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 ：“持证人员所属会计从业资格

管理机构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办理调转登记手续。

持证人员所属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在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各自管辖范围内发生变化的，应当

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工作证明（或户籍证明、居住证明）到

调入地所属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办理调转登记。

持证人员所属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跨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和中国人民

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管辖范围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填写调

转登记表，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到原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

构办理调出手续。持证人员应当自办理调出手续之日起3个

月内，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调转登记表和在调入地的工作证

明（或户籍证明、居住证明），到调入地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

构办理调入手续。”

六、将第三十四条修改为 ：“省级财政部门、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财务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后勤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报财政部备案。”

基本建设财务规则

（2016年4月26日财政部令第81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基本建设财务行为，加强基本建设财

务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保障财政资金安全，制定本

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的基本建设财务行

为，以及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使用财政资金的基本建设财务

行为。

基本建设是指以新增工程效益或者扩大生产能力为主要

目的的新建、续建、改扩建、迁建、大型维修改造工程及相关

工作。

第三条  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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